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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

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 明 不

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

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最 新 業 務 情 況

可 能 出 售 附 屬 公 司

本 公 告 乃 由 山 東 墨 龍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董 事（「 董

事 」 ） 會 （ 「 董 事 會 」 ） 作 出 ， 以 向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提 供

本 公 司 最 新 業 務 情 況 。

董 事 會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批 准 擬 出 售（ 1）壽

光 懋 隆 新 材 料 技 術 開 發 有 限 公 司（「 壽 光 懋 隆 」）10 0%股 權 ；及（ 2）
壽 光 墨 龍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墨 龍 物 流 」 ） 10 0%股 權 （ 「 可 能 出 售 事

項 」 ） 。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壽 光 懋 隆 及 墨 龍 物 流 均 为 本 公 司 的 直 接 全

資 附 屬 公 司 。

可 能 出 售 事 項 完 成 後 預 計 本 公 司 將 不 再 持 有 壽 光 懋 隆 及 墨 龍 物 流 股

權 ， 且 壽 光 懋 隆 及 墨 龍 物 流 的 財 務 業 績 不 再 於 本 公 司 之 財 務 報 表 綜

合 入 賬 。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暫 無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的 交 易 意 向 受 讓 方 ， 具

體 交 易 方 案 尚 未 確 定 。

有 關 擬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的 資 料

壽 光 懋 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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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（「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」）第 14 章 項

下 之 申 報 、 公 佈 、 通 函 及 股 東 批 准 規 定 。

本 公 司 將 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就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適 時 另 行 刊 發 公 告 。

由 於 無 法 確 定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會 否 實 現 ， 故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

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龍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韓 高 貴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及 袁 瑞 先 生 ； 非 執 行

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 宋 執

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